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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 

「生對生霸凌事件調和及調查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桃園市「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參與防制霸凌知能研習活動，讓學校成員瞭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新修正重點，掌

握生對生霸凌事件調和及調查處理程序，落實防制霸凌工作。 

(二)透過資深且具實務經驗專家帶領，實作演練調和會議及調和報告，協助學校成員精進

調和工作之操作能力，有效化解學生間衝突及修復彼此關係。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學。 

四、研習日期與地點 

(一)研習日期： 

第一梯次 113年 7月 8日(星期二)（高國中教師）。 

第二梯次 113年 7月 9日(星期三)（國小教師）。 

(二)研習地點：大竹國中傳芳樓三樓綜合活動教室(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國中巷 35號)。 

五、參加人員 

(一)二梯次均為相同研習，為協助各校建立調查及調和機制，各校至多薦派 1名相關人

員參加其中一梯次研習，每梯次報名人數 140名。 

(二)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 

(三)請於即日起至研習日前，至本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 

開課單位：大竹國中（https://drp.tyc.edu.tw/TYDRP/Index.aspx）。 

(四)全程參與本研習人員，核予 7小時之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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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習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備 註 

08：00~08：20 報到 林世倡校長 大竹國中 

08：20~08：30 長官致詞及業務宣導 教育局長官 校安室 

08：30~10：00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解說(一) 

(霸凌準則新修正重點、預防機制、霸凌

構成要件解析) 

公埔國小 

林來利校長 
 

10：10~11：00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解說(二) 

(生對生霸凌調查過程注意事項、調查報

告格式、調查案例分析) 

公埔國小 

林來利校長 
 

11：10~12：00 

調和技巧與程序實務解說(一) 

(生對生霸凌調和制度說明、調和制度目

的及價值、修復式正義策略運用) 

呂丹琪律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林世倡校長 大竹國中 

13：00~13：50 

調和技巧與程序實務解說(二) 

(調和委員定位及特質、調和會議知準備

及進行技巧) 

呂丹琪律師  

14：00~14：50 
調和實務技巧演練(一) 

(行為人與被行為人會前會演練) 

分組講師 

呂丹琪律師 

劉衡律師 

賴佳郁律師 

徐晟芬律師 

尚佩瑩律師 

麥佩琪校長 

魏瑞汶校長 

分 7組 

15：00~16：30 
調和實務技巧演練(二) 

(調和會議演練及調和報告說明) 
分 7組 

16：30~16：40 綜合座談 教育局長官 校安室 

七、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八、獎勵：辦理本計畫活動績優人員，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規定敘獎。 

九、本計畫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 


